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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206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

出刊日期：107.08.20 

中央法規 

※修正「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9994 號令 

修正「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」第三條、第七條。 

  附修正「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」第三條、第七條 

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三條、第七條修正條文 

第 三 條 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，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： 

一、年滿二十歲國民。 

二、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設有戶 

  籍，或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、就業有居 

  住需求。 

三、家庭成員於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範圍內之直 

  轄市、縣（市）無自有住宅。 

四、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 

  、縣（市）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， 

  且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，每人每月 

  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三點五倍。 

五、家庭成員未享有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或租金補 

  貼，且非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戶 

  。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資產 

  且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，不在此限。 

 前項第一款年齡之計算，以申請日為計算基準。 

 第一項所稱家庭成員，指申請人及其配偶、申請人 

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屬。但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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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，且其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、 

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，包含 

該戶籍內之兄弟姊妹。 

 第一項第三款無自有住宅，指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 

宅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為無自有住宅： 

一、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 

  住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。 

二、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，且其戶籍內有未滿二十 

  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、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

  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，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 

  姊妹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 

  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。 

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，其個別 

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面積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 

者，視為有自有住宅。 

第一項第四款家庭年所得及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 

所得，準用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第五條 

附表一規定。 

第 七 條 申請人應於受理申請期間，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提 

出申請：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戶口名簿影本、全戶電子戶籍謄本或家庭成員國 

  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夫妻分戶者應同時檢具其 

  配偶之戶口名簿影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家庭成員 

 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三、申請人就學、就業證明。申請人於社會住宅所在 

  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設有戶籍者，免附。 

四、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家庭成員最近一年綜合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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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五、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，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

： 

（一）低收入戶：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。 

（二）中低收入戶：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

   。 

（三）特殊境遇家庭：當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 

   ）主管機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 

   影本。 

（四）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：子女與申請人不 

   同戶籍者，須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

   、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  。 

（五）申請人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 

   置無法返家，未滿二十五歲：社政主管機 

   關出具之證明。 

（六）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： 

  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一年內之證明，如保 

   護令影本、判決書影本；以警察處理家庭 

   暴力事件通報表、報案單、政府立案之醫 

   療院所開立之驗傷診斷證明書證明者，應 

   同時出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 

   證明單（函）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。 

（七）身心障礙者：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影本 

   。 

（八）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 

   缺乏症候群者：醫院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 

   明文件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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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災民：受災一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 

   文件影本。 

（十）遊民：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。 

（十一）其他經本部認定之文件影本。 

六、家庭成員持有建物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 

  住宅者，應檢附該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房 

  屋稅籍證明。 

七、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 

  門居民者，除應檢附出入國（境）紀錄等相關證 

  明文件外，並應檢附外僑居留證（外籍人士）、 

  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（大陸地區人民）、臺 

  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（香港或 

  澳門居民）。 

 前項第七款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、大陸地區人民、 

香港或澳門居民，無居留證、居留入出境證或出入國 

（境）相關資料，或出入國（境）相關證明文件顯示 

未曾入境者，視為無該家庭成員。 

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件寄送者，其申請日之認定以郵 

戳為憑。 

 每處社會住宅，同一家庭以一人提出申請一處為限 

。 

※訂定「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發證及收費辦 
 法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70430037 號令 

訂定「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發證及收費辦法」。 

 附「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發證及收費辦法」 

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發證及收費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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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本條例）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 

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）辦理租賃住宅管理人員（以下 

簡稱管理人員）之訓練、測驗，及中央主管機關或其 

指定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學校（以下簡稱登錄發證 

單位）辦理管理人員之登錄、發證，應依本辦法規定 

為之。 

第 三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行為能力，且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 

得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之管理人員資格訓練（以下簡 

稱資格訓練）： 

一、國內、外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持有證 

  明文件。 

二、通過考試院舉辦高等、普通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 

  試及格，持有及格證書。 

三、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，持有普通高級中等 

  學校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 

  學力鑑定通過證書。 

 前項規定於外國人，準用之。 

第 四 條 資格訓練應包括下列課程： 

一、本條例相關法規。 

二、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。 

三、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。 

四、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。 

五、各式住宅租賃契約與委託管理契約應記載（約定 

  ）及不得記載（約定）事項。 

六、租賃關係管理及糾紛處理實務。 

七、屋況設備點交及故障排除實務。 

八、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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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室內裝修相關法規。 

十、專業倫理規範。 

 前項訓練課程總時數，不得少於三十小時。 

第 五 條 符合第三條規定資格且具下列各款執業資格之一， 

其執業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為二年以上者，得於報 

名參加資格訓練時檢具執業資格證明文件，向全國聯 

合會申請折抵課程時數： 

一、不動產經紀人及經紀營業員：不動產租賃及租稅 

  相關法規、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。 

二、地政士：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。 

三、不動產估價師：不動產租賃及租稅相關法規。 

四、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、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 

  及設備安全管理人員：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、 

  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實務。 

 前項執業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之計算，以報名截 

止日為基準。 

第 六 條 經登錄及領有管理人員證書者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

     外，得參加全國聯合會舉辦之管理人員換證訓練（以 

     下簡稱換證訓練）。 

第 七 條 換證訓練應包括下列課程： 

一、本條例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二、不動產租賃與租稅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三、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四、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五、各式住宅租賃契約與委託管理契約規範及實務。 

六、租賃關係管理與糾紛處理實務及新知。 

七、屋況設備點交與故障排除實務及新知。 

八、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實務及新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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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室內裝修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十、專業倫理規範。 

 前項訓練課程總時數，不得少於二十小時。 

第 八 條 符合第六條規定且具下列各款執業資格之一，其執 

業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為二年以上者，得於報名參 

加換證訓練時檢具執業資格證明文件，向全國聯合會 

申請折抵課程時數： 

一、不動產經紀人及經紀營業員：不動產租賃與租稅 

  相關法規及實務、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二、地政士：不動產租賃與租稅相關法規及實務。 

三、不動產估價師：不動產租賃與租稅相關法規及實 

  務。 

四、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、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 

  及設備安全管理人員：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及 

  實務、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實務及新知。 

 前項執業資格證明文件有效期限之計算，以報名截 

止日為基準。 

第 九 條 完成資格訓練課程及時數者，得參加管理人員資格 

測驗。 

 完成換證訓練課程及時數者，得參加管理人員換證 

測驗。 

 資格訓練或換證訓練之課程或時數不足者，應補足 

其課程或時數，始得參加前二項規定之測驗。 

 第一項及第二項測驗不合格者，得重新參加測驗。 

第 十 條 完成管理人員資格訓練及換證訓練（以下簡稱管理 

人員訓練）課程及時數，並經測驗合格者，全國聯合 

會應發給合格證明。 

第 十一 條 全國聯合會辦理管理人員訓練，其課程師資應具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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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講授課程相關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之資格，或為大專 

校院畢業且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年以上經驗之 

專業人員。 

 每位師資人員每班不得講授超過二門課程。 

第 十二 條 全國聯合會辦理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，應按所需費 

用覈實編列，並依下列規定向參加者收取費用： 

一、訓練費用，每小時收費不得逾新臺幣二百元。 

二、資格測驗費用，不得逾新臺幣六百元。 

三、換證測驗費用，不得逾新臺幣五百元。 

第 十三 條 全國聯合會辦理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事務，應訂定 

     相關作業規範，並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十四 條 全國聯合會辦理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期間，應組成 

     辦理訓練及測驗事務之工作小組。 

第 十五 條 全國聯合會應於每年度開始一個月前，將年度管理 

人員訓練及測驗實施計畫登載於該會網站及中央主管 

機關指定之網站，並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；其內容 

有變動者，亦同。 

 前項訓練及測驗實施計畫，應包含下列內容： 

一、辦理訓練之類別、課程計畫、時數及測驗方式。 

二、辦理訓練及測驗事務之工作小組名冊。 

三、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，包含學歷、經歷及講授課 

  程。 

四、訓練及測驗場地。 

第 十六 條 全國聯合會開辦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，應於每班開 

課或測驗二星期前，將訓練類別、開課日期、課程表 

、測驗日期及場地等資料公告於該會網站及中央主管 

機關指定之網站。 

 前項資料有變動者，全國聯合會應將變動部分於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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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開課或測驗二日前，於該會網站及中央主管機關指 

定之網站公告之。 

第 十七 條 管理人員訓練，每班參加人數不得逾八十人。 

第 十八 條 全國聯合會辦理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，應核實記錄 

參加訓練及測驗人員之出缺席情形及參加訓練人員之 

簽到退時間。 

 前項參加訓練遲到或早退超過十分鐘者，應扣除該 

課程一小時之訓練時數。 

第 十九 條 全國聯合會應於管理人員訓練課程開課前，建立參 

加訓練人員名冊，並於訓練完成後一星期內記錄訓練 

課程時數。 

 全國聯合會應於管理人員測驗前，建立參加測驗人 

員名冊，並於測驗完成後一星期內記錄測驗成績。 

 前二項人員名冊、訓練課程時數及測驗成績，全國 

聯合會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登載。 

第 二十 條 全國聯合會應將辦理管理人員訓練及測驗之每班學 

員名冊、出缺席紀錄、經費收支、師資名冊及測驗成 

績等資料建檔保存至少五年，並得以電子檔案方式保 

存。 

第二十一條 完成管理人員訓練課程及時數，並經測驗合格者， 

得檢附合格證明文件向登錄發證單位申請登錄。 

 前項登錄事項如下： 

一、姓名。 

二、出生年月日。 

三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。 

四、戶籍地址。 

五、通訊住址。 

六、聯絡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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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登錄日期及字號。 

八、有效期限。 

第二十二條 完成前條登錄者，登錄發證單位應發給管理人員證 

     書。 

第二十三條 管理人員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，未重新辦理登錄及 

     換證者，應重新參加資格訓練及測驗，經取得合格證 

     明後，始得再申請登錄及發證。 

第二十四條 向登錄發證單位申請管理人員登錄及核發證書者， 

應繳納費用新臺幣三百元。 

管理人員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向登錄發證單位申請重 

新登錄及換發證書者，應繳納費用新臺幣二百元；其 

他原因申請補（換）發管理人員證書者，亦同。 

第二十五條 登錄發證單位應將登錄及發證之申請相關文件建檔 

     保存至少五年，並得以電子檔案方式保存。 

第二十六條 全國聯合會成立前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辦理管理 

     人員訓練及測驗業務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學校，準 

     用本辦法關於全國聯合會之規定。 

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。 

 

※修正「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 
 執行要點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9519 號令 

修正「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」部分規

定，自即日生效。 

 附修正「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」部

分規定 

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修正

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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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之一、本辦法所稱單親家庭，指申請人離婚、喪偶、配偶服刑 

、申請時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 

以上或未曾結婚，且其育有子女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未成年。 

（二）年滿二十歲以上、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學，其就讀 

   之學校不包括空中大學、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 

   、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 

   教學之學校。 

（三）年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。 

 前項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 

歲之子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申請人或 

其配偶孕有之胎兒，視為未成年子女。該子女與申請人 

不同戶籍者，應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、電子戶籍 

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，以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之 

下列文件認定之： 

（一）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（二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印之孕婦健康手冊記載 

   之胎兒數及產檢時間，並經醫療院所蓋章、醫師 

   簽名或蓋章。 

七、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評點基準表及租金補貼評點基準 

  表中，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加分： 

（一）生育有未成年子女。 

（二）四十歲以上。 

（三）目前居住之住宅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本居 

   住面積標準。 

（四）目前居住之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。 

（五）三代同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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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 

   二十五歲。 

（七）列冊獨居老人。 

（八）單親家庭。 

（九）新婚家庭。 

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核貸戶具備本法第四條第 

二項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，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 

適用第一類優惠利率： 

（一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。 

（二）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 

   二十五歲。 

（三）六十五歲以上。 

十、本辦法所稱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歲之子 

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 

胎兒，視為未成年子女數。 

不同申請人對同一未成年子女有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者 

，同一年度僅得由一人將其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成年 

子女人數列入評分項目之計算。有二人以上同時申請者，直 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人協調由一人將其共 

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成年子女之人數列入計算，屆時協 

調不成者，全部不予加分。 

二十三、租金補貼由中央經費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經費支應之區 

分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之租金補貼申請 

   基準與中央主管機關一致者： 

１、複審合格戶數超過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總計 

  畫戶數者，評定點數由高至低排序，排序在 

  前者為中央經費支應，排序在後者為該直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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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、縣（市）經費支應。 

２、複審合格戶數未超過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總 

  計畫戶數者，以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自籌款 

  比率分算複審合格戶數，評定點數由高至低 

  排序，評定點數排序在前者為中央經費支應 

  ，排序在後者為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經費支 

  應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之租金補貼申請 

基準較中央主管機關寬鬆者： 

１、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之複 

  審合格戶，按評定點數由高至低排序，排序 

  在前者按中央計畫戶數由中央經費支應。 

２、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之複 

  審合格戶數未達中央計畫戶數時，中央經費 

  補貼僅支應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 

  產標準之複審合格戶數，所餘之中央計畫戶 

  數不得挪為補貼僅符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 

  管機關申請基準者。 

３、符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基準但 

  未列入中央經費補貼範圍內之複審合格戶， 

  依排序在前者按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計畫戶 

  數由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經費支應。 

（三）排序後如因評定點數相同無法區分列入中央經費 

   補貼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經費補貼戶數時，直轄 

   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以公開或其他公平、公 

   正之方式辦理抽籤決定。 

 

※修正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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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補貼作業執行要點」 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9546 號令 

修正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作業執行要

點」第二點之二、第七點、第十一點，自即日生效。 

 附修正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作業執行

要點」第二點之二、第七點、第十一點 

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作業執行要點第二

點之二、第七點、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

二之二、本辦法所稱單親家庭，指申請人離婚、喪偶、配偶服刑 

、申請時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 

以上或未曾結婚，且其育有子女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未成年。 

（二）年滿二十歲以上、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學，其就讀 

   之學校不包括空中大學、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 

   、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 

   教學之學校。 

（三）年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。 

 前項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 

歲之子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申請人或 

其配偶孕有之胎兒，視為未成年子女。該子女與申請人 

不同戶籍者，應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、電子戶籍 

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，以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之 

下列文件認定之： 

（一）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（二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印之孕婦健康手冊記載 

   之胎兒數及產檢時間，並經醫療院所蓋章、醫師 

   簽名或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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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評點基準表 

（以下簡稱基準表）中，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加分 

： 

（一）生育有未成年子女。 

（二）四十歲以上。 

（三）申請修繕之住宅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本居 

   住面積標準。 

（四）申請修繕之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。 

（五）申請修繕之住宅有結構安全疑慮。 

（六）三代同堂。 

（七）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 

   二十五歲。 

（八）列冊獨居老人。 

（九）單親家庭。 

（十）新婚家庭。 

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核貸戶具備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 

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，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適用第 

一類優惠利率： 

（一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。 

（二）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 

   二十五歲。 

（三）六十五歲以上。 

十一、本辦法所稱育有未成年子女，指申請人育有未滿二十歲之 

子女，並得對該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。申請人或配偶孕 

有之胎兒，視為未成年子女數。 

不同申請人對同一未成年子女有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

者，同一年度僅得由一人將其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 

成年子女人數列入評分項目之計算。有二人以上同時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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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人協調由一 

人將其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成年子女之人數列入計 

算，屆時協調不成者，全部不予加分。 

※修正「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」 
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8 日台財產公字第 10735006390 號令 

修正發布第 7、8 點條文及第 14 點條文之附件七、十、十一； 

並自即日生效 

七、機關申撥國有不動產，應按下列規定檢具相關書件一式三份 

，報經上級機關審核所擬使用計畫、需用面積、圖說及經費 

來源等事項，認定確有撥用必要及核對相關書件無誤後，二 

份送國產署辦理： 

（一）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（格式如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撥用不動產清冊（格式如附件二、附件三）。 

（三）撥用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謄 

本（得以內政部地籍資料相關系統列印資料替代；地 

籍圖謄本以完整、清晰呈現申撥地號及地籍線為原則 

，無須逐筆檢附；以下同）。 

（四）申撥國有土地內部分土地時，檢附地政機關之預為分 

      割清冊及圖說。 

（五）申撥國有未登記土地時，檢附地政機關測定之需用範 

      圍圖說。 

（六）撥用不動產所在區域證明： 

１、都市計畫範圍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發 

  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（格式如附件四，得以公函 

  替代）。但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附： 

（1）區段徵收主辦機關為實施區段徵收，申撥區 

  段徵收範圍內之不動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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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撥國有建物，其建築用途已指定為申撥機 

  關之撥用用途，且基地之使用分區自建築之 

  日起至申撥時無變更。 

（3）申撥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 

  群、史蹟或文化景觀之不動產。 

２、非都市計畫範圍：地政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出具 

  之非都市土地證明。但土地登記謄本已載明非都 

  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者，免附。 

３、國家公園範圍：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無妨礙國家 

  公園計畫證明。 

（七）撥用不動產使用現況清冊（格式如附件五、附件六） 

   。但現況情形可於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填明者，免附。 

（八）撥用不動產使用計畫圖： 

１、於地籍圖著色繪明申撥範圍及使用方式。使用方 

  式單純者，得逕於第三款之地籍圖謄本繪製（應 

  保留清晰地號及地籍線）。 

２、申撥土地作新建建物之建築基地者，加繪建物位 

  置、樓層及面積。但加繪確有困難，於圖面或公 

  函敘明理由者，免加繪。 

３、申撥既有建物之基地或併同使用範圍者，加繪該 

  建物位置。 

４、使用方式含第十四款之「附設停車場」者，應繪 

  （註）明之。 

（九）撥用不動產之管理機關同意撥用文件，或已申請廢止 

   撥用、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文件，或於撥用不動產計 

   畫書內敘明經徵求該管理機關之同意而逾一個月不為 

   表示或表示不同意之經過。但管理機關為國產署或申 

   撥未登記土地者，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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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申撥之國有土地範圍內存有無須撥用之國有建物者， 

   檢附與管理機關協調報廢拆除或為其他適當處理之協 

   議文件。 

（十一）有償撥用時，檢附具體經費來源或預算證明文件， 

    申請分期付款者，該文件內應列明撥用之總經費及 

    分期付款方式。申撥標的為國有建物者，依劃分原 

    則第三項規定，加附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 

    定現值或管理機關提供列有最近年、月之財產帳面 

    金額文件。 

（十二）申撥坐落林班地或保安林地之不動產，檢附行政院 

   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同意撥用文件。 

（十三）申撥原住民保留地，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撥用 

    文件。 

（十四）申請無償撥供停車場使用，且無應有償撥用之情形 

者，除屬辦公廳舍、公園、遊樂區、風景區、公墓 

等之附設停車場外，檢附下列文件： 

１、免費停車場：主管機關核定符合規費法第十二 

  條或第十三條免徵使用規費規定之文件。 

２、收費停車場：交通部依行政院訂頒「各級政府 

  機關興建收費停車場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有償 

  與無償之撥用原則」審核同意之文件。 

（十五）校務基金或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申請無償撥用，且無 

    應有償撥用之情形者，檢附說明基金財務困難之書 

    面及證明文件。 

（十六）有下列情形者，檢附列有申撥標的之文化資產公告 

文件： 

１、申撥都市計畫範圍內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 

  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或文化景觀之不動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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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地方機關申請無償撥用非都市土地甲、乙、丙 

  、丁種建築用地範圍內不動產，供古蹟或歷史 

  建築使用。 

（十七）地方機關申請無償撥用都市計畫範圍內不動產，符 

合下列各目情形者，檢附載明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 

月四日前、後使用分區變更沿革及法律依據之文件 

。但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文件已載明屬通盤檢討變 

更等，足資證明符合劃分原則第一項但書第九款各 

目情形之一者，免附： 

１、現使用分區非位於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、 

  或容許住、商、工業使用之特定專用區。 

２、非撥供劃分原則第一項但書第八款第二目規定 

  用途使用。 

３、現使用分區係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四日後變 

  更。 

（十八）區段徵收主辦機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三條申請 

無償撥用者，檢附區段徵收公告文件，及已依同條 

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規定於區段徵收公告前會同 

管理機關認定符合無償撥用規定之證明文件。 

（十九）其他與申撥案相關之必要文件。 

國有不動產管理機關出具前項第九款之同意撥用 

文件時，應確認徵收取得者已按徵收計畫使用，且 

無徵收失效或應撤銷或廢止徵收情事，並於同意撥 

用文件敘明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同意撥用之不動產標示。同意撥用部分持分 

   或空間者，加敘該持分或空間範圍。 

（二）屬應有償撥用之特種基金財產、事業資產、 

   列入變產置產或償債計畫之財產，敘明財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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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性質及適用劃分原則第一項但書款次規定。 

八、申撥機關應確實調查所需國有不動產之使用狀況、地上物等 

標的物之所有權人、使用關係、使用人姓名、住所。如須拆 

遷標的物，或支付承租人、他項權利人等補償及相關費用， 

或清除處理廢棄物、污染等情形，由申撥機關負責協議並依 

規定處理，撥用後如有糾紛，應自行解決。 

  前項國有不動產有無涉及林班地、保安林地、濕地、河川 

區、海岸地區等法令限制使用情事，以及撥用用途有無涉及 

法令禁止或限制事項等，申撥機關均應於申撥前查明，並於 

撥用後依法使用。 

  申撥之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撥機關應視需要調查 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狀況： 

（一）原為油庫、加油站、化學品儲槽、彈藥庫、彈藥修護 

   廠、廢彈藥處理廠、化學工廠、兵工廠、保修廠、試 

   射場、訓練場及其他曾供易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 

   用途使用。 

（二）申撥機關認有必要調查。 

申撥機關依前三項處理之相關過程應作成紀錄，以備查考 

；依第一項調查國有不動產提供使用關係，應洽管理機關（ 

國產署經管不動產，洽國產署分署、辦事處）確認。 

十四、撥用機關申請廢止撥用時，應按下列規定檢具相關書件一 

式二份送國產署辦理： 

（一）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（格式如附件七）。 

（二）行政院核准撥用函（含核准撥用不動產清冊）影本 

   。 

（三）廢止撥用不動產清冊（格式如附件八、附件九）。 

（四）廢止撥用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或建物測量成 

   果圖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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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廢止撥用不動產所在區域證明： 

      １、都市計畫範圍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
      ２、非都市計畫範圍：地政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出 

     具之非都市土地證明。但土地登記謄本已載明 

    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者，免附。 

   ３、國家公園範圍：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
（六）廢止撥用不動產使用現況清冊（格式如附件十、附 

   件十一）。但現況情形可於廢止撥用不動產申請書 

   填明者，免附。 

（七）申請廢止撥用林班地或保安林地，檢附行政院農業 

   委員會林務局同意接管文件。 

（八）申請廢止撥用原住民保留地，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 

   同意接管文件。 

（九）申請廢止撥用之不動產於撥用後曾供第八點第三項 

   第一款所列用途使用者，檢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

   查報告。經調查有污染情形者，並檢附已完成污染 

   整治改善之證明文件。 

（十）其他與申請廢止撥用案相關之必要文件。 

※訂定「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4344 號令 

訂定「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」。 

 附「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」 

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 

     本條例）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租賃住宅代管業（以下簡稱代管業）應提供之租賃 

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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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託管理標的資訊：建物門牌、基地地號、建物 

  型態、代管範圍及代管面積。 

二、受託管理契約資訊：契約簽訂日期、代管期間、 

  代管費用及代收租金。 

 前項第二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，代管業應提供提前 

終止之日期及原因。 

第 三 條 租賃住宅包租業（以下簡稱包租業）應提供之租賃 

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： 

一、包租標的資訊：建物門牌、基地地號、建物型態、 

  包租範圍及包租面積。 

二、包租契約資訊：契約簽訂日期、包租期間、租金、 

  押金及車位租金。 

三、轉租契約資訊：轉租範圍、轉租面積、契約簽訂 

  日期、轉租期間、租金、押金及車位租金。 

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，包租業應 

提供提前終止之日期及原因。 

第 四 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，將前季 

     依前二條規定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，使用電子 

     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提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 

     。 

第 五 條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現租賃住宅服務業未 

於前條所定期限內提供租賃住宅相關資訊或有提供不 

實之虞者，得要求查詢或取閱租賃住宅服務業受託管 

理、包租或轉租有關文書。 

※修正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 
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台財際字第 10700626520 號令 

修正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第二條之一、第二條之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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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。 

 附修正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第二條之一、第二條之

二、第二十四條 

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二條之一、第二條之二、第二十四

條修正條文 

第二條之一 依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 

依下列規定減輕或免予處罰： 

一、申報金融機構無既有帳戶持有人之稅籍編號或出 

生日期資訊，且依我國法律無須蒐集該等資訊， 

於確認該既有帳戶屬應申報帳戶後，已合理致力 

審查仍無法取得，致未申報該等資訊者，如能提 

示相關審查證明文件，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屬實 

，免予處罰。 

二、申報金融機構短漏報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，於 

申報期間屆滿後十日內自動補報，且補報資訊所 

屬帳戶件數未超過應申報帳戶件數百分之十者， 

免予處罰。 

三、申報金融機構短漏報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，於 

申報期間屆滿後十日內自動補報，且補報資訊所 

屬帳戶件數超過應申報帳戶件數百分之十者，或 

未於申報期間屆滿後十日內補報，而於當年八月 

三十一日前自動補報，且補報資訊所屬帳戶件數 

未超過應申報帳戶件數百分之十者，按應處罰鍰 

減輕二分之一。 

第二條之二 依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 

申報金融機構未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 

作業辦法第三章規定，就較低資產帳戶進行盡職審查 

程序，並申報為無資訊帳戶，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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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仍屬無資訊帳戶者，免予處罰。 

第二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、扣繳義務人、代徵人、代繳人、申報 

金融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適用本標準減輕或免 

予處罰： 

一、一年內有相同違章事實三次以上。 

二、故意違反稅法規定。 

三、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。 

※訂定「住宅租賃事務輔導及獎勵辦法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4471 號令 

訂定「住宅租賃事務輔導及獎勵辦法」。 

 附「住宅租賃事務輔導及獎勵辦法」 

住宅租賃事務輔導及獎勵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 

     本條例）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機關（構）及團體，指符合下列各款規 

定之一者： 

一、政府機關、機構。 

二、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關系（所）、科之大專校院 

  。 

三、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

  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
  。 

四、以住宅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 

  服務對象之相關團體。 

五、其他住宅租賃相關之機構或團體。 

第 三 條 主管機關為輔導機關（構）或團體辦理住宅租賃事 

     務，得編列預算辦理相關教育訓練、提供資源或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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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輔導措施。 

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對辦理住宅租賃事務具有卓越具體成效之 

機關（構）或團體，得以頒發獎金、獎狀、獎牌、獎 

座或其他適當方式獎勵，並以公開儀式為之。 

第 五 條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獎勵，應訂定獎勵計畫，辦理評 

選。 

 前項獎勵計畫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，並於評選三個月 

前公告： 

一、獎勵資格及條件。 

二、申請方式及受理期間。 

三、申請應附文件。 

四、評選方式、基準及程序。 

五、獎勵方式。 

六、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 六 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獎勵之評選，得遴聘專家學者組 

     成評選小組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。 

※訂定「租賃住宅團體獎勵辦法」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4547 號令 

訂定「租賃住宅團體獎勵辦法」。 

 附「租賃住宅團體獎勵辦法」 

租賃住宅團體獎勵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 

     本條例）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租賃住宅團體，指以出租人或承租人為 

     會員基礎，並依法成立之非營利團體。 

第 三 條 租賃住宅團體提供下列租賃住宅相關事務，主管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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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得予以獎勵： 

一、法律、金融、保險、租稅優惠、租金補貼、福利 

  措施、租金行情、搬遷服務及住宅服務業之資訊 

  或諮詢。 

二、住宅屋況檢查及修繕之資訊。 

三、租賃契約書協助檢視服務。 

四、協助糾紛處理及諮詢。 

五、教育訓練或研習活動。 

六、其他與出租人或承租人權益相關之事務。 

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對辦理前條租賃住宅相關事務成績優良之 

租賃住宅團體，得以頒發獎金、獎狀、獎牌、獎座或 

其他適當方式獎勵，並以公開儀式為之。 

第 五 條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獎勵，應訂定獎勵計畫，辦理評 

選。 

 前項獎勵計畫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，並於評選三個月 

前公告： 

一、獎勵資格及條件。 

二、申請方式及受理期間。 

三、申請應附文件。 

四、評選方式、基準及程序。 

五、獎勵方式。 

六、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 六 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獎勵之評選，得遴聘專家學者組 

     成評選小組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。 

   

※訂定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 
 地登記資料辦法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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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170 號令 

訂定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」。 

 附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」 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（以下 

     簡稱本條例）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依本 

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申請取得戶籍資料或土 

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之第一類謄 

本，應符合下列要件： 

一、執行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。 

二、經內政部同意。 

三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舉辦公聽會 

  ，其通知單無人領取。 

第 三 條 本中心依前條第二款報請內政部同意時，應檢附之 

文件如下： 

一、前條第三款所定無人領取之通知單影本。 

二、載明土地地號、建物建號、登記名義人、他項權 

  利人姓名及權利範圍之資料清冊。 

第 四 條 本中心向戶政或土地登記機關申請取得第二條之資 

料時，應檢附之文件如下： 

一、內政部同意函正本及影本一份，正本驗畢後發還 

  。 

二、前條第二款之資料清冊。 

第 五 條 本中心得向戶政或土地登記機關申請取得資料之範 

圍如下： 

一、土地、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，或其繼承 

  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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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住址。 

二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：登記名義人所有權個人全 

  部或他項權利人個人全部。 

三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：登記名義人所有權個人全 

  部或他項權利人個人全部。 

第 六 條 本中心依本辦法取得資料檔案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 

     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。 

 

地政法令 

※判決共有物分割之訴，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 
 償者有多數人時，其對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 

 動產有法定抵押權相關疑義 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6 日函台內地字第 1070432002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判決共有物分割之訴，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者有 

   多數人時，登載該法定抵押權之相關疑義 l 案，復請查照 

   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法務部 107 年 7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703504110 號函辦理 

  ，檢送該函影本 l 份;並復貴府 107 年 3 月 28 日府地籍字 

  第 1070058254 號函。 

二、依法務部前揭函略以：「法定抵押權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 

因裁判分割而應受補償之不動產共有人財產權，抵押物為 

補償義務人分得之不動產，擔保債權即為該補償義務人應 

補償受補償共有人之金額，而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如為多數 

者，該抵押權係由彼等準共有，其應有部分按受補償金額 

之比例定之（民法第 824 條之 l 第 5 項立法理由意旨參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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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……三、再者，多筆土地，法院為裁判分割時，就各筆 

土地，分別為原物分割，並命金錢補償時，應就各筆土地 

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，以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園 

，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，一併登記；不得就各筆土地 

之金錢補償互為抵扣後，諭知一造應給付他造之金額（最 

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055 號判決參照）。換言之，同 

一法院裁判就各筆土地分別為原物分割，並命金錢補償時 

，應就各分得土地之補償義務人對各補償權利人之補償數 

額分別計算，從而認定各該補償義務人所分得土地（或土 

地應有部分）之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園，是以，並 

不因其分割係源於同一法院裁判，即導致各筆土地對各補 

償權利人具有共同擔保關係，或認為各分得土地之補償義 

務人須就他補償義務人應補償之金額負共同擔保責任。查 

本件來函所附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5 號民 

事判決，已於附表四分別諭知各分得土地之補償義務人對 

各補償權利人之補償數額，並詳列各分得土地應有部分之 

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，地政機關自應依判決結果 

辦理法定抵押權之登記。」旨案請依上開函示，本於權責 

依法核處。 

附件： 

法務部民國 107 年 7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703504110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判決共有物分割之訴，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者有 

多數人時，其對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法定抵押權 

之相關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參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部 107 年 5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1070413854 號函。 

二、按民法第 82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如共有 

人中有未受分配，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，得以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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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補償之。」第 824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：「前條第 3 項之 

情形，如為不動產分割者，應受補償之共有人，就其補償 

金額，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，有抵押權。」同 

條第 5 項復規定：「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

時，一併登記，其次序優先於第 2 項但書之抵押權。」上 

開法定抵押權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因裁判分割而應受補償 

之不動產共有人財產權，抵押物為補償義務人分得之不動 

產，擔保債權即為該補償義務人應補償受補償共有人之金 

額，而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如為多數者，該抵押權係由彼等 

準共有，其應有部分按受補償金額之比例定之（民法第 824 

條之 1 第 5 項立法理由意旨參照）；另為落實公示原則， 

避免該法定抵押權未登記可能衍生交易安全之妨害，爰於 

上開條文明定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，一併登記。 

三、再者，多筆土地，法院為裁判分割時，就各筆土地，分別 

為原物分割，並命金錢補償時，應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 

分別諭知，以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，於辦理共 

有物分割登記時，一併登記；不得就各筆土地之金錢補償 

互為扣抵後，諭知一造應給付他造之金額（最高法院 100 

年度台上字第 1055 號判決參照）。換言之，同一法院裁判 

就各筆土地分別為原物分割，並命金錢補償時，應就各分 

得土地之補償義務人對各補償權利人之補償數額分別計算 

，從而認定各該補償義務人所分得土地（或土地應有部分 

）之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，是以，並不因其分割 

係源於同一法院裁判，即導致各筆土地對各補償權利人具 

有共同擔保關係，或認為各分得土地之補償義務人須就他 

補償義務人應補償之金額負共同擔保責任。查本件來函所 

附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5 號民事判決，已 

於附表四分別諭知各分得土地之補償義務人對各補償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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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補償數額，並詳列各分得土地應有部分之法定抵押權 

所擔保債權之範圍，地政機關自應依判決結果辦理法定抵 

押權之登記。 

 

※有關函詢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 
 範」第 3點規定申請人應檢具土地使用同意 

 書，得否適用土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疑義 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330 號函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部地政司 107 年 6 月 20 日內地司字第 1071353456 

  號書函辦理；兼復貴府 107 年 6 月 6 日府產城字第 107007 

  1120 號函。 

二、按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」係為促進都市土 

地資源永續利用，落實土地開發許可制度，避免農業區個 

別零星申請變更，破壞農業生產環境，造成都市計畫破碎 

發展。該審議規範第 3 點規定（略以）：「申請人依本規 

範申請變更使用，應檢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及變更都市計畫 

書圖（含建築計畫及環境調查分析報告）送請直轄市或縣 

（市）政府於查核相關書圖文件無誤後，依都市計畫法第 

二十七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……」，上開規定所稱土 

地使用同意書，係指申請變更範圍內全部土地權利關係人 

同意依該規範規定辦理變更使用之證明文件。至於「土地 

權利關係人」之範圍，本部 73 年 3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21 

5397 號函（如附件）已有明釋。 

三、至貴府函詢上開審議規範規定能否適用土地法第 34 條之 

1 規定疑義，依本部地政司 107 年 6 月 20 日內地司字第 10 

71353456 號書函（副本諒達）說明三：「為使本法條規定 

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，本部業以 106 年 12 月 1 日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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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字第 1061307056 號令修正『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 

行要點』，依該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『本法條第 1 項所定處 

分，以有償讓與為限，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；所 

定變更，以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限……』 

又本法條之變更，係指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其用途而言， 

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，雖屬變更共有物用途之一，惟 

其是否為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，而得適用土 

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，……。」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申請 

變更案件是否為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，應視 

個案情形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之。 

四、另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處分，以有償讓與為 

限，有關依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」第 7 點 

規定辦理捐贈（及贈與）並無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之適用， 

爰倘相關都市計畫變更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

，於主要計畫核定前，應由全部土地所有權人與貴府簽定 

協議書，同意依附帶條件規定，具結保證依核定計畫書、 

圖有關規定辦理相關捐贈事項，並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， 

以利執行。 

 

※有關經廢止徵收發還土地及被徵收土地所有 
 權人申請收回其土地之前次移轉現值及原因 

 發生日期之登載方式 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1070428143 號令 

一、經廢止徵收發還土地，其前次移轉現值以原核准徵收機關核 

准廢止徵收日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，原因發生日期則以原核 

准徵收機關核准廢止徵收日登載，自即日生效，本部 103 年 

10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030605835 號函停止適用。 

二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或土地法第 2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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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申請收回其土地時，其前次移轉現值及原因發生日期 

之登載方式與經廢止徵收發還土地相同，自即日生效，本部 

94 年 10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66591 號函有關前次移轉現 

值登載規定停止適用。 

 

稅務法令 

※核釋「土地稅法」第 28條之 2及第 30條規定 
 ，有關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依規定行使剩餘財 

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及申報移 

 轉現值審核標準 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09500 號令 

一、夫妻離婚或婚姻關係存續中將法定財產制變更為其他夫妻財 

產制，夫或妻一方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 

額分配請求權，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，應檢附離婚登記、 

夫妻財產制變更契約或法院登記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之證 

明文件，及夫妻訂定協議給付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書，並准 

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，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 

二、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，其於夫妻雙方訂定協議給付文件之日 

起 30 日內申報者，以訂定協議給付文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

值為準；逾訂定協議給付文件之日起 30 日始申報者，以受理 

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；依法院判決移轉 

登記者，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至原地價之認定，以應給付差額配偶取得該土地時核計土地 

增值稅之現值為原地價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 

三、廢止本部 89 年 6 月 20 日台財稅第 0890450123 號函及 98 年 1 

 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115110 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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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核釋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個人住宅供自然人 
 居住使用課徵營業稅之相關規定 
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41050 號令 

一、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9 條規定許可設立之租 

賃住宅包租業營業人，承租符合同條例第 17 條規定之個人 

住宅，轉租供自然人居住使用，且無同條例第 4 條規定之情 

形者，應逐屋編製「○○公司租賃住宅租金收支明細表」（ 

格式詳附件 1）作為列帳憑證，以備稽徵機關查核。 

二、租賃住宅包租業營業人，應於收款時，按收取之租金開立「 

租賃住宅包租業租金收據」（格式詳附件 2），交付次承租 

人，並於該次收款時，就「○○公司租賃住宅租金收支明細 

表」計算之「本次結餘數」為正數者，核認服務費收入，開 

立二聯式應稅統一發票自行留存備查。 

 

※核釋已辦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移轉及未辦 

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移轉，退還原 
 繳納契稅之規定 
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036930 號令 

一、已辦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移轉，在未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 

，納稅義務人申請撤回契稅申報及退還其原繳納契稅，應予 

照准；繳清契稅並完成房屋移轉登記者，應不准撤回契稅申 

報及退還其原繳納契稅，但如該次所有權移轉因法律行為不 

成立或當然、視為自始無效，地政機關依法院確定判決書、 

和解或調解筆錄辦理回復所有權登記予原所有權人，應准予 

退還原繳納契稅。 

二、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移轉，雙方當事人共同申 

請撤回契稅申報及退還其原繳納契稅，如經查明未實質移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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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產權，應予照准；倘已實質移轉房屋產權，應不准撤回 

契稅申報及退還其原繳納契稅，但如該次移轉因法律行為不 

成立或當然、視為自始無效，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、和解或 

調解筆錄，供稽徵機關查明屬實，應准予退還原繳納契稅。 

三、廢止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57 年 9 月 23 日財稅三字第 16847 號 

令、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62 年 11 月 30 日財稅三字第 111675 

號函、本部 52 年台財稅發第 840 號令、本部 65 年 2 月 12 日 

台財稅第 30887 號函、本部 70 年 3 月 12 日台財稅第 31936 

號函、本部 73 年 7 月 14 日台財稅第 55807 號函、本部 99 年 

7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170270 號函。 

 

※核釋營利事業之稅籍登記場所得申請按住家 
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及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 

 徵地價稅之相關規定 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004880 號令 

營利事業以負責人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所有供住家使用之房 

屋及自用住宅用地作為稅籍登記場所，該營利事業未僱用員工， 

實際營業活動均以行動裝置完成，且該房屋未供辦公或存放與營 

業活動相關之設備及物品者，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房屋稅條 

例第 7 條及土地稅法第 41 條規定，申請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 

稅及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 

 

※核釋公司租地建屋約定租賃期滿房屋歸地主 

 所有之租賃收入認定原則 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21120 號令 

一、公司向個人承租土地自費建屋，並以公司為房屋所有權人， 

約定租賃期間由公司使用該土地及房屋，租賃期滿時，該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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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之房屋歸土地出租人所有，無論於租賃期間有無另給付租 

金，該房屋係承租土地之對價，應按該房屋之時價計算土地 

出租人契約屆滿年度之租賃收入，公司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

條第 3 項規定申報及填發免扣繳憑單。公司於契約屆滿前已 

移轉房屋所有權，或已將房屋交付土地出租人管理使用者， 

應於土地出租人取得房屋所有權年度或管理使用年度，以該 

年度之房屋時價認定其租賃收入。 

二、前點房屋時價之認定，以契約屆滿年度、土地出租人取得房 

屋所有權年度或管理使用年度，依公司帳載該房屋建造成本 

加計實際租賃期間屬資本支出之改良、修繕費用等減除該期 

間累計折舊後之餘額認定。 

  公司如未提出且稽徵機關亦未查得該房屋之帳載餘額或其餘 

額顯較當地時價為低者，應以契約屆滿年度、土地出租人取 

得房屋所有權年度或管理使用年度之房屋評定現值，歸課土 

地出租人之租賃收入。 

三、公司興建房屋之建造成本依「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」規定年 

數，按平均法攤提折舊計算租賃契約屆滿年度之房屋未折減 

餘額，該餘額按租賃期間平均計算之各年度應計租金，加計 

各該年度出租人另收取之土地租金合計數（以下稱各年度總 

租賃收入），顯較各該年度之當地一般租金為低者，稽徵機 

關得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類第 5 款規定，參照當 

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各該年度之租賃收入。公司於租賃期間 

如有屬資本支出之改良、修繕費用且其耐用年數超過剩餘租 

賃期間者，應將該資本支出依前段規定計算租賃期滿之未折 

減餘額，自支出年度起，以該餘額按剩餘租賃期間平均計算 

各年度之應計租金，併計前開各年度總租賃收入與當地一般 

租金比較。 

四、土地出租人於契約屆滿年度、取得房屋所有權年度或管理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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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年度當年度，實際租賃期間收取之總租賃收入（包括依第 

1 點及第 2 點規定計算之房屋時價及各年度另收取之土地租 

金合計數）與各年度當地一般租金合計數之差額為零或正數 

者，其依前點規定已調整增加之租賃收入合計數，得自當年 

度之土地租賃收入中減除；該差額為負數者，其絕對值（即 

實際租賃期間按一般租金應調整計算之租賃收入）與依前點 

規定已調整增加之租賃收入合計數之差額，應列為當年度土 

地租賃收入之加計或減除項目。 

五、廢止本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575 號函。 

 

※核釋「所得稅法」第 75條，有關營利事業於 
 107年 2月 7日「所得稅法」修正公布前辦理 

 107年度決算或清算申報規定 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550820 號令 

一、營利事業遇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依所得稅法第 

75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當期決算申報 

，其「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之日」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至 

2 月 6 日期間者，或依同條第 2 項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 

清算申報，其「清算結束之日」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6 

日期間者，其當期決算所得額或清算所得額，依 107 年 2 月 

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 

稅起徵額及稅率計算應納稅額。 

二、前點規定之營利事業如屬獨資、合夥組織，其辦理 107 年度 

營利事業所得稅當期決算申報或清算申報，依 107 年 2 月 7 

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4 項規定，無須計算及繳納其 

應納稅額；其有短漏報所得額者，依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 

布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4 項規定以稽徵機關核定短漏所得額 

，按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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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及稅率計算之金額為裁罰基礎。 

 

※核釋「所得稅法」第 43 條之 4 規定，有關依 
 外國法律設立，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

 之營利事業辦理當期決算申報、扣繳憑單及股 

 利憑單申報之時限相關規定 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21980 號令 

一、適用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

內之外國營利事業，遇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、轉讓、經稽徵 

機關核准或核定不適用同條規定時，應依實際管理處所適用 

辦法第 11 條及實際管理處所審查及登記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3 

項規定，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，並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

1 項規定於 45 日內辦理當期決算申報、依同法第 92 條第 1 

項但書規定於 10日內辦理扣繳憑單申報及依同法第 102條之 

1 第 1 項但書規定於 10 日內辦理股利憑單申報。前開申報之 

時限，以稽徵機關核准註銷登記文書發文日之次日起算；其 

經稽徵機關依前開要點第 9 點規定廢止登記者，以稽徵機關 

廢止登記函送達日之次日起算。 

二、本令自 105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 

  施行之日生效。 

 

※核釋「所得稅法」第 43 條之 4 規定，有關依 

 外國法律設立，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

 之營利事業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 10％營利事 
 業所得稅之相關規定 

財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21981 號令 

一、適用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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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之外國營利事業，依同法第 66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計算未分 

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時，其未分配盈餘之計算，應以 

該外國營利事業當年度依中華民國之商業會計法、證券交易 

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， 

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

額，減除同條第 2 項各款規定後之餘額。 

二、同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各款減除項目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第 1 款「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

次一年度虧損」規定，應以該外國營利事業股東會決 

議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 

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為準。 

（二）第 2 款「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」規定， 

應依該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國之法律規定，實際已由 

當年度之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。前開外國營利事業 

所在地國之法律，應以與我國公司法或相關法律性質 

相同者為限。 

（三）第 3 款「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 

列之法定盈餘公積，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 

金及公益金」、第 5 款「依其他法律規定，由主管機 

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 

部分」及第 6 款「依其他法律規定，應由稅後純益轉 

為資本公積者」規定，應以該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國 

之法律，與各該款規定所敘我國法律性質相同者為限 

。 

（四）第 7 款「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 

配盈餘之數額」規定，應依中華民國之商業會計法、 

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 

數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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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令自 105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 

  施行之日生效。 

 

其他法令 

※有關債權人為確保債權，得否依民法第 242條 
 規定代位請求退還已廢止營業許可之經紀業者 

 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之處理原則 
內政部民國 106 年 7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0422274 號函 

要旨：有關債權人為確保債權，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請 

   求退還已廢止營業許可之經紀業者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之 

   處理原則 

內容： 

一、略。 

二、查不動產經紀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

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 26 條及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係為保障 

因經紀業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賠償之權益而設立，除本條例另 

有規定外，不因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之債務債權關係而為讓與 

、扣押、抵銷或設定負擔。復查本條例第 9 條第 2 項規定， 

經紀業因申請解散者，得自核准註銷營業之日滿 1 年後 2 年 

內，請求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。故營業保證金符合上開 

經紀業因申請解散並自核准註銷營業之日滿 1 年後之規定及 

無受害人依本條例第 26 條規定請求代為賠償者，即處於得退 

還狀態。 

三、有關本案政昇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政昇 

公司）之債權人因非屬該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不動產交 

易當事人，該公司如經命令解散及廢止公司登記並由直轄市 

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職權廢止營業許可後，其原繳存之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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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保證金得否由債權人依民法第 242 條及第 243 條規定行使 

代位權，請求退還及代為受領 1 事，茲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查不動產經紀業經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

記或商業登記後，其組織即不復存在，亦不得對外再 

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，實與經紀業解散或歇業之性質 

無異（本部 98 年 7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7 

98 號函參照）。同理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 

職權廢止經紀業者之營業許可，自與本條例第 9 條所 

稱核准業者註銷營業之性質相同。本案公司經廢止營 

業許可之日滿 1 年後，其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屬可申 

請退還狀態。 

（二）又本案債權人為保全債權，依民法第 242 條及第 243 

條規定行使代位權，如其符合１、債權人所行使者必 

須為債務人之權利，且在可以行使之狀態（最高法院 

65 年台上字第 381 號判例參照）；２、須債務人怠於 

行使權利；３、須債務人已負遲延責任或係專為保存 

債務人權利之行為；４、須為保全債權人之債權等要 

件者，得於訴訟外直接向第三人為之，不以提起訴訟 

為必要。惟了結現務、收取債權、清償債務、分派盈 

餘或虧損、分派賸餘財產等事項，為公司清算人之職 

務並應受法院監督（公司法第 84 條及民法第 42 條第 

1 項規定參照）。據此，代位權之行使雖不以提起訴 

訟為必要，惟本案公司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及廢止 

公司登記後，已於清算範圍中，債權人如欲依民法之 

代位權規定，代位請求貴會退還該公司原繳存之營業 

保證金並代為受領，因已涉及法院監督公司清算範疇 

，應由債權人持憑以貴會為被告，並應向該債權人為 

給付之法院確定判決後，始得退還予該債權人（黃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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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，債法總論（第二冊），2002 年 9 月初版第 450 頁、 

第 451 頁、第 457 頁及林洲富，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， 

2013 年 7 月修訂第九版第 353 頁參照）。 

（三）另政昇公司之營業保證金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 

關廢止營業許可之日滿 1 年後，該公司之債權人如已 

取得法院假扣押並禁止對債務清償之執行命令，其持 

憑該法院執行命令並依上開民法代位權規定，代位該 

公司請求退還營業保證金時，倘貴會尚無受理該公司 

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交易當事人依本條例第 26 條第 3 

項或第 4 項規定，請求代為賠償案件者（不動產經紀 

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第 8 條第 2 項參照 

），為避免影響該公司清算及其他債權人依法聲明參 

與分配等事宜，得參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之 2 規定 

，於執行法院發支付命令前，將該公司營業保證金提 

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，並向執行法院陳明事由。 

（四）至於債權人代位請求退還營業保證金，無法檢具營業 

保證金繳存證明時，因法院已發出假扣押之執行命令 

，貴會自得審視系爭公司原繳存營業保證金之紀錄， 

替代繳存證明，據以退還並提存之。 

 

※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事項於刑事案件 
 如有侵權行為而有民事賠償請求權存在者， 

 該民事賠償部分即屬民事事件，可由調解委 

 員會就該部分進行調解 
法務部民國 107 年 7 月 6 日法律字第 10703509940 號函 

主旨：貴府函詢有關宜蘭縣冬山鄉公所辦理調解聲請案件適用法 

   規疑義乙案，復如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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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府 107 年 5 月 18 日府秘救字第 1070076502 號函。 

二、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事項，依鄉鎮市調解條例（ 

下稱本條例）第 1 條之規定，限於民事事件及告訴乃論之 

刑事事件；除此之外之公法事件及非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

，不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得受理調解之範圍內。惟刑事案 

件如有侵權行為而有民事賠償請求權存在者，就該民事賠 

償部分即屬民事事件，可由鄉鎮市（區）調解委員會就該 

民事賠償部分進行調解，與該案之刑事部分是否屬告訴乃 

論之罪無涉（本部 91 年 9 月 30 日法律字第 0910036950 號 

函意旨參照）。 

三、復按本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、第 11 條規定：「前項聲請， 

應表明調解事由及爭議情形。」、「聲請調解，民事事件 

應得當事人之同意；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應得被害人之同 

意，始得進行調解。」故當事人聲請調解之事件，以當事 

人已受合法通知，得有機會表示其是否同意為要件（本部 

101 年 9 月 5 日法律字第 10100600340 號書函參照）。又依 

本條例第 20 條規定：「當事人無正當理由，於調解期日不 

到場者，視為調解不成立。但調解委員會認為有成立調解 

之望者，得另定調解期日。」故當事人不到場，如係無正 

當理由（例如：遇有當事人一方拒絕出席時），除認為有 

成立調解之望者，得另定調解期日外，應依調解不成立之 

情形處理，從而依本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，當事人得聲 

請調解委員會給與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（本部 72 年 6 月 2 

日（72）法律字第 6639 號函、100 年 4 月 26 日法律決字 

第 1000009685 號書函參照）。至於本件如涉及「宜蘭縣建 

築物施工中損鄰事件處理自治條例」相關規定之解釋及適 

用問題，則應由貴府本於職權審認卓處，併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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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公告新增得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申請登記之 
 戶籍登記項目，自 107年 7月 16日實施 

內政部民國 107 年 7 月 12 日台內戶字第 1071202244 號公告 

主旨：新增得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申請登記之戶籍登記項目，如 

   公告事項，並自 107 年 7 月 16 日起實施。 

依據：戶籍法第 27 條第 2 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下列戶籍登記項目，得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，以自然 

  人憑證於網路申請登記： 

（一）雙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，經我國法院調解、和 

   解離婚成立或裁判離婚確定之離婚登記：以當事人之 

   一方為申請人。 

（二）在國內死亡，死亡者非為戶長之死亡登記：以死亡者 

   之親屬、配偶或同戶之人為申請人。 

（三）經我國法院為死亡宣告，受死亡宣告者非為戶長之死 

   亡宣告登記：以聲請死亡宣告者為申請人。 

（四）在國內現有戶籍者，出生地為空白之出生地登記：以 

   本人為申請人。 

二、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ris.gov. 

  tw）。 

 

※有關地政士公會反應國有財產署各分署（辦事 

 處）受理民眾申租、申購案件辦結效率不彰乙 

 案 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7 年 7 月 31 日台財產署管第 10700230540 號函 

主旨：貴會彙整所屬各直轄市、縣市地政士公會會員意見，反映 

   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受理民眾申租、申購案件辦結效率 

https://www.ris.gov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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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不彰乙案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會 107 年 7 月 20 日全地公（8）字第 1078555 號函。 

二、本署為加速辦理民眾申租、申購案件，已進行相關檢討改 

  善措施： 

（一）管控審辦流程及期程：由本署各分署訂定以前年度 

未辦結申租、申購案作加強清理計畫，積極辦理； 

並訂定申租、申購案件作業流程及管制方式表，由 

主管人員定期查核，控管案件辦理進度；另為利審 

辦申租、申購案件需要，訂定制式簽核意見表，就 

法令規定應審查及應查證事項，於簽核表內列明， 

承辦人員得以勾選方式就相關事項進行審查，加速 

辦理。 

（二）適度調整人力：因應業務量多寡，互相調派人力支 

   援，加速辦理案件。 

（三）加強在職訓練：定期舉辦法規宣導及教育訓練，加 

   深同仁對法令之印象，並藉由教育訓練分享特殊案 

   例，增強同仁執行業務能力，並以共同討論及經驗 

   分享方式輔導同仁處理案件。 

（四）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，且其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 

   已滿 20 歲仍在學、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 

   妹需要照顧。 

三、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每年均積極辦理國產法令宣導說明會 

  ，邀請轄區所屬各地政士公會與會，或至各相關公會、學 

  會宣導業務，本署各分署、辦事處當於上述時機向各該公 

  會或地政士妥為說明檢討改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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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解新訊 

※都更審議委員會為都市更新事業、權利變換計 
 畫之審議時，如未達得以徵詢無異議方式為議 

 案決定之情形，逕以無異議方式為決定，即有 

 未依法為決議之違法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285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都市更新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6 月 8 日 

要  旨：主管機關都更審議委員會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

變換計畫之審議時，應就實施者所擬具之計畫內容為 

實質之審查。而都更審議委員會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

、權利變換計畫之審議時，如未達得以徵詢無異議方 

式為議案決定之情形，主席即提出決議建議，未經表 

決，逕以無異議方式為議案之決定，即有未依法為決 

議之違法。 

 

※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主張對土地有公用地役關 

 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排除障礙係屬不 

 當，而請求消極確認其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 
 通行，應循行政爭訟救濟 
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 106 年上字第 6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確認通行權存在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6 月 9 日 

要  旨：袋地通行權乃以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 

為要件，倘該主張通行之土地與公路非無適宜之聯絡 

，即非袋地。此外，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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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之反射利益，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，其本質乃係 

一公法關係，與私法上地役權之性質不同，而民事訴 

訟法則係當事人得向法院訴請以判決保護其私法之權 

利；故當事人不得本於公用地役關係，於民事訴訟請 

求土地所有人不得有妨害其通行之行為，而僅得請求 

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加以排除；同樣，土地所有人不得 

以主張對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 

力排除障礙係屬不當，而於民事訴訟請求消極確認其 

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；此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等 

公法程序謀求救濟。 

 

※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 
 不拆遷，重劃會協調不成時，由主管機關予 

 以調處，係為縮短爭議處理時程，不因此變 

 更其私權爭議之性質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民事 106 年台上字第 182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請求拆除地上物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6 月 21 日 

要  旨：重劃會與土地所有權人間，就市地重劃之土地地上物 

拆遷爭議，屬民事爭議，於其實施重劃業務之職權， 

為完成重劃計畫，得提起民事訴訟。此外，土地改良 

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， 

重劃會協調不成時，由主管機關予以調處，係為縮短 

爭議處理時程，及有效化解重劃會與土地所有權人間 

之爭議，不因此變更其私權爭議之性質。 

 

※扣繳義務人如違反扣繳義務，因規避扣繳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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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致，自不能因違反扣繳義務而論以規避扣繳 
 義務，逕認扣繳義務人必須就納稅義務人之租 

 稅債務負納稅義務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325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所得稅法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 

要  旨：扣繳義務人如違反扣繳義務，雖當然有相應之賠繳義 

務，但此出於扣繳義務之違反，而非因規避扣繳義務 

所致，自也不能因違反扣繳義務，論以規避扣繳義務 

，逕認扣繳義務人必須就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負納 

稅義務。 

 

※年代久遠之徵收行為，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程 
 序適法等待證事實，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 

 定標準，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，害 

 及公益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58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7 月 13 日 

要  旨：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，倘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 

存在時，固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，然所謂「證據」， 

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，尚包括間接證據。而是否已盡 

舉證責任，應視各別事件情形之不同而為具體之認定 

。又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訟中，所欲確認之 

徵收行為已隔四十年者，則考量徵收時之資料多逾檔 

案保存期限而已銷燬，或因保存不易而佚失，當時辦 

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，要求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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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機關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，在客 

觀上舉證有其困難。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，若以 

嚴格之採證標準，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，勢 

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，就「公益」與「被徵收人民所 

為特別犧牲」二者加以權衡，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程 

序、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，所為之舉證，不宜採 

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，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 

效，有害及公益。是徵收機關雖無法提出直接證據以 

資證明待證事實，然由其他間接證據，於不違反經驗 

及論理法則下，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，於證據法則即 

非有違。 

 

※以二親等以內親屬移轉不動產不會形成房地 
 產之短期炒作，認定立法者並非有意將自二 

 親等以內親屬有償取得不動產之情形排除， 

 顯逾越法條文義之解釋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75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7 月 20 日 

要  旨：以二親等以內親屬移轉不動產通常不以獲利為目的， 

不會形成房地產之短期炒作，認定立法者並非有意將 

自二親等以內親屬有償取得不動產之情形排除，顯逾 

越法條文義之解釋，自屬判決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。 

 

※審議會對不同意參與協議合建者顯失公平之 

 選配方式，未加糾正，其判斷自屬違法，得 

 將依其決議所作成之核定處分予撤銷或變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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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379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都市更新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7 月 20 日 

要  旨：營造公司無視前後兩次變更計畫對於重建區段新建建 

物規劃之差異，逕將權利人依第一次變更計畫案選配 

建物之結果，於變更計畫案予以沿用，僅提供少數戶 

別供不同意協議合建者選配，自難謂公平，審議會就 

此一對不同意參與協議合建者顯失公平之選配方式， 

未加糾正，其判斷自屬違法。 

          對於審議會就涉高度專業性判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

及權利變換計畫審議作成之結果，司法審查時原則上 

予以尊重，認其享有判斷餘地；惟審議會之判斷有恣 

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，得將依其決議，所作成之 

核定處分予撤銷或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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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7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

    月份 

年份 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民國 57 年  645.2 650.1 648.1  621.7  618.3  607.4  597.4  582.5  591.2  587.5  598.8  611.3  

民國 58 年  606.3  598.5  600.6  597.8  604.5  599.2  587.2  575.6  575.9  528.1  552.0  577.9  

民國 59 年  584.5  575.0  571.4  568.6  571.4  575.9  566.7  550.6  536.7  545.0  551.8  557.2  

民國 60 年  547.0  549.4  552.0  553.2  552.6  552.6  552.3  543.0  543.3  539.5  541.3  542.4  

民國 61 年  550.6  539.0  540.1  539.5  537.0  531.4  526.8  509.0  510.3  530.9  537.8  528.7  

民國 62 年  542.7  535.0  536.7  529.0  522.2  516.7  502.5  491.7  471.7  437.3  428.7  426.2  

民國 63 年  388.3  337.0  332.4  334.7  337.5  338.6  334.2  330.5  320.2  320.8  316.2  318.1  

民國 64 年  321.1  320.7  323.4  321.3  321.1  314.0  314.0  312.9  313.2  309.3  311.8  317.4  

民國 65 年  312.0  310.9  308.4  307.7  309.3  310.5  309.2  307.0  307.2  308.9  309.6  306.3  

民國 66 年  302.3  297.5  298.6  296.4  295.1  286.1  285.8  273.7  277.6  280.6  285.5  286.9  

民國 67 年  282.0  279.9  279.6  274.5  274.7  275.0  275.7  270.8  266.7  264.5  265.4  266.5  

民國 68 年  265.6  264.4  260.8  255.8  253.6  251.0  248.7  242.5  234.8  235.5  238.9  236.9  

民國 69 年  227.6  223.2  222.0  220.9  216.8  211.1  209.7  205.0  197.3  193.9  193.6  193.9  

民國 70 年  185.5  182.4  181.6  180.9  181.6  179.8  179.2  177.4  175.3  176.3  177.5  177.7  

民國 71 年  176.6  177.1  176.7  176.2  175.2  174.8  174.9  169.8  171.4  172.8  174.2  173.5  

民國 72 年  173.5  171.7  171.0  170.3  171.5  170.2  172.1  172.2  171.7  171.7  173.2  175.6  

民國 73 年  175.5  173.7  173.2  172.9  170.9  171.0  171.5  170.8  170.3  170.9  171.9  172.8  

民國 74 年 172.7  171.3  171.2  172.1  172.6  172.9  172.7  173.5  170.6  170.8  173.2  175.0  

民國 75 年 173.4  172.9  173.0  172.5  172.3  171.9  172.3  171.3  167.1  167.4  169.8  170.6  

民國 76 年 171.0  171.4  172.7  172.1  172.1  172.0  170.0  168.6  168.0  169.6  169.1  167.3  

民國 77 年 170.1  170.8  171.7  171.5  169.6  168.6  168.6  166.2  165.7  164.5  165.4  165.5  

民國 78 年 165.5  164.1  163.7  162.2  161.0  161.5  162.2  160.9  156.8  155.3  159.4  160.5  

民國 79 年 159.4  159.6  158.4  156.9  155.2  155.8  154.8  152.3  147.2  150.4  153.4  153.5  

民國 80 年 151.8  150.9  151.6  150.7  150.1  149.8  148.8  148.4  148.2  146.8  146.3  147.7  

民國 81 年 146.3  145.0  144.8  142.5  142.0  142.4  143.5  144.1  139.6  139.7  141.9  142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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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月份 

 年份 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民國 82 年  141.1  140.7  140.3  138.7  139.1  136.5  138.9  139.5  138.6  138.0  137.7  136.5  

民國 83 年  137.1  135.4  135.8  134.5  133.3  133.6  133.4  130.3  129.9  131.3  132.5  133.0  

民國 84 年  130.3  130.9  130.7  128.8  129.1  127.7  128.4  128.1  127.3  127.7  127.2  127.2  

民國 85 年  127.4  126.2  126.9  125.3  125.4  124.7  126.6  121.9  122.6  123.1  123.2  124.1  

民國 86 年  124.9  123.6  125.5  124.7  124.5  122.5  122.5  122.7  121.9  123.5  123.8  123.7  

民國 87 年  122.5  123.3  122.5  122.1  122.5  120.7  121.5  122.1  121.4  120.4  119.2  121.2  

民國 88 年  122.0  120.7  123.1  122.2  121.9  121.7  122.5  120.7  120.7  119.9  120.3  121.0  

民國 89 年  121.4  119.6  121.7  120.7  119.9  120.1  120.8  120.4  118.7  118.7  117.6  119.0  

民國 90 年  118.6  120.9  121.2  120.2  120.2  120.3  120.7  119.9  119.3  117.6  119.0  121.1  

民國 91 年  120.6  119.2  121.2  119.9  120.5  120.2  120.1  120.2  120.3  119.6  119.6  120.2  

民國 92 年  119.3  121.0  121.4  120.1  120.1  120.8  121.3  120.9  120.5  119.7  120.2  120.2  

民國 93 年  119.3  120.2  120.3  118.9  119.1  118.8  117.4  117.9  117.3  116.9  118.4  118.3  

民國 94 年  118.7  117.9  117.6  117.0  116.4  116.0  114.7  113.8  113.7  113.8  115.5  115.8  

民國 95 年  115.6  116.8  117.1  115.6  114.6  114.0  113.8  114.5  115.1  115.1  115.2  115.0  

民國 96 年  115.2  114.8  116.1  114.8  114.6  113.9  114.1  112.7  111.6  109.3  109.9  111.3  

民國 97 年  111.9  110.5  111.7  110.5  110.5  108.5  107.9  107.6  108.3  106.8  107.9  109.9  

民國 98 年  110.3  112.0  111.9  111.0  110.6  110.7  110.5  108.5  109.2  108.8  109.6  110.2  

民國 99 年 110.0  109.4  110.5  109.6  109.7  109.4  109.0  109.0  108.9  108.2  108.0  108.8  

民國 100 年 108.8  108.0  109.0  108.2  108.0  107.3  107.6  107.6  107.4  106.9  106.9  106.7  

民國 101 年 106.3  107.8  107.6  106.6  106.1  105.4  105.0  104.0  104.3  104.4  105.2  105.0  

民國 102 年 105.1  104.6  106.2  105.5  105.3  104.8  105.0  104.8  103.5  103.8  104.5  104.6  

民國 103 年 104.3  104.7  104.5  103.8  103.6  103.1  103.1  102.7  102.7  102.7  103.6  104.0  

民國 104 年 105.3  104.9  105.1  104.7  104.4  103.7  103.8  103.2  102.4  102.4  103.1  103.8  

民國 105 年 104.4  102.4  103.1  102.7  103.1  102.8  102.5  102.6  102.1  100.6  101.1  102.1  

民國 106 年 102.1  102.5  102.9  102.6  102.5  101.7  101.7  101.6  101.6  101.0  100.7  100.9  

民國 107 年 101.2  100.3  101.3  100.6  100.8  100.3  100.0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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